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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嘉财〔2025〕1 号

嘉定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
部门预算批复的通知

：

根据《上海市嘉定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

于上海市嘉定区 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预算的决

议》，现将你单位 2025 年部门支出预算批复如下：

一、2025 年部门支出预算 万元。其中：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

出 万元；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万元；

其他财政资金支出 万元。

二、2025 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

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预算为 万元；公务用

车购置费预算为 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为

万元；公务接待费预算为 万元。上述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、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预算之

间不得调剂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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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要求，现随预

算同步批复你部门报送的 2025 年绩效目标。

四、2025 年部门预算执行要求

各预算主管部门是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的责任主体，是

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，为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执行管理

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收到本通知后，请各预算主管部门在 15 日内（自

然日）将预算及时批复至各所属预算单位，绩效目标随预算

同步批复至所属预算单位，并按规定实施信息公开。

（二）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强化收入管理，资产出租、资

产处置和利息等收入要按照规定及时上缴国库。具有行政事

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执收责任的部门和单位，要依法依规积

极组织收入，确保非税收入及时征收入库。

（三）各部门应切实贯彻落实国家、市和本区关于加快

财政支出执行的有关要求，组织和督促所属预算单位严格按

照批复的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要求，尽早启动项目实施，

及时拨付财政资金，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四）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，严格执

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以及相关规定，从严

控制“三公经费”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等支出，大力

精简会议、培训、论坛、庆典等公务活动，加强地点相同、

对象重叠、内容相近的公务活动的整合，积极采用视频、电

话、网络等新型方式开展公务活动，努力降低行政成本；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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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落实资产配置标准，暂时没有标准的要从严控制、避免浪

费。

（五）各部门、各单位预算支出中凡是列入集中采购目

录或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项目，应当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金额未达到分

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，由采购人按照相关预算支出管理规

定和单位内部控制采购规程等组织实施采购。财政部门另有

规定的，按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及时掌握所属预算单位资金使

用情况，对于所属预算单位年度执行中新增支出需求应严格

论证审核，确需安排预算的，原则上在部门预算总额内调剂。

除区委、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外，2025 年原则上不再追加预

算。对于年度中确实不再需要拨付的资金，应当及时向我局

提出预算总额调减。预算调剂、预算追加和预算调减应严格

按照规定程序，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提出申请。

（七）各部门、各单位按照财政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切实

做好部门预决算、“三公经费”预决算、财政专项资金使用

情况、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公开工作。在收到本通知后的 20

日内（自然日），按照统一的公开内容、表式和说明格式，

通过区政府网站和本部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本部门及所

有下属预算单位的 2025 年部门预算、“三公经费”预算、行

政运行成本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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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2025 年 1 月 13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13 日印发


